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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19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2019年6月15日

至16日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以下

称“双方”）建交27年来各领域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重申共同遵守2007年1月15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2013年5月20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宣言》、2014年9月13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

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17年8月3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其他双边条约和协议。为继续加强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加深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声明如下：

　　一

　　双方一致决定深化真诚互信、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强调，政治互信是中塔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双方将继续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

持。双方将发展中塔关系置于各自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致力于发展全天候友谊，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双方重申，不参加任何损害对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也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

条约。不允许第三国、任何组织、团体或人员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对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的活动。

　　双方将保持各级别密切交往，及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进

一步推动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关、政党、社会友好团体开展合作，相互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巩固

中塔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双方指出，中塔都处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阶段。中方高度评价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独立

以来在埃莫马利·拉赫蒙总统英明领导下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坚定支持塔吉克斯坦人

民独立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理解和尊重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为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所采取的措施。塔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祝贺，认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

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

　　塔方高度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保护全国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支

持中方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与发展所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

　　二

　　双方一致认为，基于多层面互利经贸协作的务实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中

方高度赞赏塔方在世界上率先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双方将继续落实《中塔合作

规划纲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深入对接，致力于逐

步构建中塔发展共同体。基于上述，双方将继续全面、切实落实现有双边共识和共同合作项目。

　　双方尊重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根据各

自国家现有法律和进出口政策，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积极致力于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共同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双方积极评价中塔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对深化双方务实合作起到的重要作

用，愿进一步发挥该委员会作用，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推动投资项目，丰富合作形式，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两国贸易均衡发展。双方将为促进贸易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作用，促进双方企业交流。

　　双方愿加强产能和投资合作，支持本国企业赴对方投资兴业和建设工业园区，将在平等互利基

础上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根据本国法律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对方国家公民和法人在本国境内的人

身、财产安全和各项合法权益。

　　双方支持两国互设银行机构，发展银行间各领域合作，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双方将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推动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扩大本币结算规模，探讨灵活多样的融资方

式。

　　双方将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合作，在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方面相互提供便利，加快推进中塔公

路二期建设。中方愿继续参与塔方境内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工作。

　　双方将加强海关领域合作，完善卡拉苏－阔勒买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两国长期稳定的口岸

管理合作机制，切实提高口岸通行能力。双方将密切海关检验检疫领域合作，加快完成塔柠檬输华

准入的后续工作。

　　双方将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塔农产品对华准入。

　　双方充分肯定两国农业合作取得的成果，将发挥中塔农业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双方将继续加

强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扩大农作物、蔬菜栽培、畜牧育种和养殖、兽医、淡水养殖、农业机械，

以及农业技术人员交流与培训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双方将推进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加大农业技术

的推广与应用，推动两国企业加强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存储、运输和贸易等环节的合作。

　　双方将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继续开展能源开发和研究合作，继续探讨在电源及新的输变电建设等

领域开展相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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